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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16 年度「族群研究專案計畫」徵求公告 

壹、 背景說明 

在全球化、跨國移動與國家治理轉型的多重發展下，臺灣族群結構正由過去

相對穩定的分類體系，轉向高度流動與重組的關係性樣態。傳統以「原住民、外

省、福老、客家、新住民」為核心的分析框架，已難以充分解釋當代社會中跨族

群通婚、新住民與移工人口擴張，以及平埔族群正名運動所帶來的族群認同重構

的現象。引此，本徵件計畫希望以族群研究之整體發展為目標，建構由基礎資料

到社會實踐的整合性分析架構。 

首先，從資料與數位基礎出發，透過既有資料庫之整合與再利用，並結合人

工智慧與語言模型之發展，強化族群研究之資料基礎與分析能力。在上述基礎上，

進一步推動理論發展與方法創新，透過族群概念的再思考、批判性理論之引入與

多元方法的整合，建立具有解釋力與反思性的研究框架。 

其次，聚焦當代族群關係與社會結構，從族群邊界的流動、階級交織關係到

新興家庭與日常實踐，分析族群如何在不同社會層次中被建構與再生產。同時，

結合歷史脈絡與文化轉型之分析，從長時段視角檢視族群形成過程，並探討戰後

空間重組與當代文化實踐如何持續形塑族群關係與社會認同。 

除了聚焦臺灣社會的研究，也希望拓展至跨國比較與全球視野，透過離散與

在地化的理論架構，分析客家與閩南族群的跨國發展經驗，並比較跨國婚姻、移

民政策與媒體制度之差異，最終從去殖民化與主體建構的觀點深化理論反思，強

化與國際學術對話的連結。最後，回應族群治理與社會實踐之需求，從新住民與

移工政策出發，評估其對族群關係的影響，並延伸至傳播權、社會對話、主流社

會族群素養以及人工智慧科技倫理等議題，建構兼具制度分析與公共實踐的整

合視野。 

整體而言，本次徵求重點議題，以資料與方法為基礎，進一步分析族群形成

與互動的歷史與社會機制，並透過跨國比較提升臺灣族群研究的理論，最後回應

國家治理與當代社會議題，形成一個由基礎到應用、由在地到全球的整合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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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框架，並經由研究成果回饋資料建置與政策規劃，形成知識生產與社會應用

之動態循環，以深化族群研究之學術發展與社會影響。 

 

貳、 徵求重點主題  

本次規劃六項重點議題供申請人參考，並歡迎各類聚焦於族群相關領域之

研究計畫投入。各項重點議題說明如下。 

一、 族群∕關係相關資料庫之研究 

本項議題以既有資料庫之整合運用為研究基礎，並結合 AI語言模型之發

展與應用，建構族群研究之數位基礎與知識生產體系。重點方向包含： 

(一) 歷史文化資料庫的運用：以既有資料資源為基礎，強化族群研究之資料

整合與再利用。除了盤點並整合歷史檔案、語言資料與調查資料等多元

資料庫外，希望從研究應用出發，分析資料整合如何支持長時段與跨區

域之族群研究。 

(二) AI與族群語言模型之發展與應用：本議題關注人工智慧在族群研究中的

應用潛力，探討其對語言與文化分析的影響。除了分析 AI 語言模型在

族群語料處理與知識建構中的發展方向外，亦探討其在族群文化翻譯、

語音與文本分析等面向的實際應用。 

二、 族群/關係研究的理論發展與方法創新 

本項議題由族群概念與定義之反思出發，進一步引入批判性理論進行分

析，並結合創新研究方法加以實證，形成由概念、理論至方法的整合性研究

架構。重點方向包含： 

(一) 族群定義的再思考：從族群概念出發，反思既有分類框架之侷限，並重

新檢視族群認同的形成基礎。首先，分析語言、血緣與文化等傳統分類

標準的歷史形成與理論問題。其次，探討族群邊界如何在社會互動與制

度脈絡中被建構與調整。最後，從當代議題、年輕世代觀點出發，檢視

既有定義如何面臨挑戰並促成新的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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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批判性概念的應用：希望引入批判性理論概念，深化族群關係與社會不

平等間之分析。例如探討族群研究中的相關理論與概念，如何揭示權力

關係、社會排除與不平等經驗。最後，從理論建構的角度出發，分析其

在理解當代族群處境上的解釋力與限制。 

(三) 創新研究方法：關注族群研究方法的轉型，強調跨領域工具與多元資料

的整合應用。首先，分析數位技術、空間分析與歷史資料在族群研究中

的方法潛力。其次，探討不同方法如何結合以提升分析的精確性與多層

次性。最後，從方法論反思出發，檢視其在回應理論問題與研究限制上

的可能性。 

三、 當代族群∕關係與社會結構 

本項議題以族群邊界之流動與重構出發，進一步分析族群與階級在社會

結構中的交織關係，並聚焦於家庭與日常生活場域中族群關係的再生產機制，

形成由宏觀結構至微觀實踐的多層次分析架構。族群如何在邊界、結構與日

常生活中被建構與再生產。重點方向包含： 

(一) 族群邊界的流動與重構：關注族群邊界在社會互動與歷史變遷中的動態

發展，探討其如何被持續建構與轉化。例如，不同族群在地理接觸與文

化交織下所形成的模糊邊界，進一步檢視跨族群互動與社會關係，如何

促使認同的調整與邊界的重組。最後，從歷史與當代脈絡出發，分析族

群分類如何在制度與社會實踐中被重新界定。 

(二) 階級與族群的交織關係：探討族群差異如何嵌入社會階級結構，並在資

源分配與社會流動中被再生產。例如，分析不同族群在經濟體系與社會

分層中的位置分布，或是檢視勞動市場與制度安排如何形塑族群與階級

的交互關係。最後，從日常生活層次出發，探討其如何影響社會機會、

不平等與族群關係的持續運作。 

(三) 新興家庭與日常實踐：聚焦族群關係在家庭與日常生活中的生成與再生

產，探討其具體運作機制。除了探討跨族群婚姻與家庭型態轉變，如何

形塑多元族群結構，檢視家庭內部的語言使用、文化實踐與世代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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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響年輕世代的族群認同建構。更鼓勵研究「新興住民家庭」（例如

新移民離婚後與移工重組家庭）及「連鎖移民」（依親帶入原生家庭成員）

現象，探討這些家庭內部的語言使用與權力關係。 

四、 族群/關係之形成與歷史過程 

本項議以歷史脈絡中的族群形塑為基礎，強調政經史轉向社會文化史的

研究觀點之轉變，分析戰後空間與文化的重組過程，並探討族群如何在當代

藝術與文化實踐中被再現與互動。重點方向包含： 

(一) 歷史脈絡下的族群形成：從歷史形成、制度重塑與當代再詮釋三個層次，

分析族群如何在長時段過程中被建構、轉變與再定義。強調族群並非固

定不變的文化或血緣單位，而是在不同歷史階段中透過政治治理、社會

互動與知識生產持續被建構與轉化。最後，從當代族群復振與歷史再詮

釋的角度，探討如平埔族群透過族譜重建、遷徙記憶與文化復振運動，

如何重新界定自身位置並挑戰既有分類體系，凸顯族群作為歷史過程與

社會實踐的動態特性。 

(二) 研究取徑的轉向：從史學取徑的轉變出發，說明族群研究如何由宏觀政

經分析轉向日常文化實踐，並反思知識生產與族群再現之關係。引入社

會文化史的分析取徑，關注語言使用、宗教信仰、身體實踐與地方知識

等面向，探討族群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感知、再現與實踐。 

(三) 戰後空間與文化的轉型：關注戰後社會變遷中族群關係如何隨空間重組

與文化轉型而改變。首先，分析都市化、產業變遷與國家政策如何重塑

族群聚落與社會分布。其次，探討空間轉型對語言使用、生活方式與地

方認同所帶來的影響。最後，從當代視角出發，檢視空間再開發與文化

保存如何重新詮釋族群記憶與社會關係。 

(四) 當代藝術與文化中的族群互動：從文化再現、跨族群互動與文化治理等

層次，分析族群如何在藝術與文化實踐中被建構、協商與再定義。本議

題關注族群關係如何在藝術與文化實踐中被再現、協商與轉化，強調文

化場域不僅是差異展現的空間，更是族群關係被建構與重組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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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內族群與國外少數族群的跨國比較與理論對話 

本項議題從離散與在地化的理論框架出發，透過客家、福老∕福建等的

全球經驗進行分析，並比較跨國婚姻、移民與族群媒體等制度實踐，以回應

去殖民化與主體建構等理論，建構跨國族群研究的整合視野。重點方向包含： 

(一) 離散與在地化：關注族群在跨地域移動與定居過程中，如何在全球流動

與在地脈絡之間持續協商其認同、文化實踐與社會位置。例如，分析族

群透過歷史遷徙、跨國勞動與社會網絡所形成的跨區域連結。其次，比

較分析在不同制度環境中之語言、文化與社群組織的在地調適。最後，

從動態互動的觀點出發，分析離散與在地化如何交織並形塑多元族群樣

態。 

(二) 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福老∕福建：以全球視野出發，探討客家與福老∕

福建族群在跨國移動與歷史遷徙過程中，如何形成跨區域的社會網絡與

文化連結，並在不同在地脈絡中展現多樣化的發展路徑。從比較視角出

發，分析客家與閩南在全球化與國家治理框架下的差異發展，分析其在

全球化脈絡中的差異發展與族群認同的多元變化。 

(三) 跨國婚姻與移民政策比較：聚焦跨國婚姻與移民政策如何作為國家治理

的重要機制，形塑族群組成、社會整合與家庭結構的變遷。比較分析不

同國家制度安排的差異與影響。例如居留與國籍制度上的政策設計、不

同制度脈絡中的實踐樣態與社會位置。最後，從比較與批判視角出發，

分析政策如何影響族群關係、社會流動與身份認同之建構。 

(四) 移民與族群媒體政策比較：探討媒體政策在移民與族群關係中的治理角

色，分析其如何影響公共論述與社會認知，從比較與批判視角出發，分

析各國媒體政策如何回應多元文化主義、族群主流化與數位轉型的挑戰，

並檢視其在促進公共對話、文化平權與社會整合上的效果，作為理解當

代族群治理與文化政治的重要切入點。 

(五) 去殖民化與主體建構：鼓勵從知識生產、主體建構與制度實踐等層次，

探討去殖民化如何重構族群理解與社會關係。希望反思族群研究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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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長期存在的知識權力結構，並從制度與實踐的角度，探討去殖

民化如何體現在教育、文化政策與公共論述之中，並檢視不同國家在回

應歷史不正義、促進文化平權與重構族群關係上的多元路徑，作為深化

跨國族群研究與理論對話的重要方向。 

六、 國家與族群政策 

本項議題聚焦國家在族群關係中的治理角色，希望從制度設計、政策實

踐與社會影響等層次，分析族群政策如何形塑人口流動、社會整合與公共互

動。例如，從新住民與移工政策出發，探討國家如何透過居留、勞動與福利

制度規範跨國人口流動，並建構新的族群。重點方向包含： 

(一) 新住民與移工政策：《新住民基本法》中的「新住民」、「新住民子女」等

概念的定義和爭議，以及《國家語言發展法》對新住民族群語言政策的

論述與藍圖等，均為本議題關注的焦點。希望以新住民與移工政策為基

礎，分析當代族群治理的核心制度安排，並分析各類移民相關政策（例

如居留、勞動、福利與社會整合等）如何規範跨國人口流動與社會參與，

並形塑新族群團體之社會位置與權利配置，作為理解當代族群關係的制

度基礎。 

(二) 政策對族群關係的影響評估：在既有政策基礎上，分析不同治理措施（例

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原住民族地區等）對族群關係的實際影響，探

討其在促進社會整合、減少不平等或再生產排除上的效果，並發展具比

較性與可操作性的評估框架，以深化族群政策的實證研究。 

(三) 傳播權與社會對話機制：探討族群在公共領域中的發聲權與再現機制，

分析媒體制度、公共平台與數位環境，如何影響不同族群的可見性與參

與程度，並分析社會對話機制如何促進跨族群理解與公共溝通，作為族

群治理的重要延伸面向，並降低主流社會對特定族群的「微歧視」。 

(四) 主流社會的族群素養：族群關係不僅涉及少數族群，更關乎主流社會的

認知與態度，探討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理解與族群主流化政策，如何

提升主流群體（如漢人、非新住民）對族群議題的理解與回應能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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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在促進社會包容與減少偏見上的作用。本議題不僅關注少數族群

之處境，更將分析焦點轉向多數群體（例如漢人、非新住民）如何理解、

詮釋並回應族群差異，從而影響整體社會之互動結構與權力分配。 

(五) 族群與 AI科技倫理：為了回應 AI時代下族群治理的新興挑戰，探討人

工智慧技術在語言模型、資料分類與內容演算過程中，可能再製或加劇

族群偏見與不平等的風險，希望可以透過制度設計與倫理規範，確保科

技發展兼顧文化多樣性與社會正義。 

 

參、 計畫申請 

一、 計畫類型：本計畫受理「個別型研究計畫」及「整合型研究計畫」；如

以整合型提出者，各子計畫間之整合及關連程度，為整合型計畫審查

重點之一，請注意：申請時需有包含 1個描述總體研究構想與架構的

總計畫，以及至少 3項子計畫，並至少有 3位學者參與研究，總計畫

主持人應主持 1項子計畫，並併入總計畫提出。總計畫如未獲通過或

經審查不宜以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者，得轉為個別型研究計畫核定。 

二、 申請資格：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應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規定。 

三、 申請文件： 

(一) 請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線上申請方式及必備申請文件

之規定辦理。 

(二) 線上申請作業時，計畫主持人應循本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程序，

進入「研究人才個人網」，在「研究人才網線上申辦」項下點選「專題

研究計畫」，並於「新增申請案」項下「專題類-隨到隨審計畫」計畫

類別點選「一般導向專案研究計畫」。依申請之研究型別選擇「整合型」

或「個別型」；計畫歸屬請勾選「人文處」；學門代碼請勾選「HZZ09

族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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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執行及成果考評 

一、 獲補助之計畫，計畫核定通知、簽約、撥款與經費報銷、期中進度報

告與計畫完成後之成果完整報告之繳交等，均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

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本會將依規定進行期中或期末成果考評，獲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應接受

相關管考需要填具資料，或提供、發表及展示有關成果報告。 

三、 參與本會每年舉辦的研究成果發表會。 

 

伍、 相關注意事項 

一、 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應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二、 本計畫列入本會研究型計畫件數之計算額度。 

三、 申請方式與申請期限：請至本會線上申辦系統製作申請書，並由線上提出

申請，於 115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前由申請機構備函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函

送本會，逾期不予受理。 

四、 計畫執行期間：自 116 年 1 月 1 日開始執行，依審查結果核定執行年限，

至多 3 年。 

五、 計畫表格：依本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規範填寫。 

六、 本計畫屬專案計畫，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未獲補助者恕

不受理申覆。 

七、 研究計畫之參與人員於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涉有違反學術

倫理情事者，依本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八、 本公告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

辦理。 

九、 本案聯絡人： 

(一) 有關徵求書內容疑問，請洽人文處洪小姐： (02)2737-7552；

yhhong@nstc.gov.tw。 

mailto:yhhong@ns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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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線上申請系統操作問題，請洽資訊處系統服務專線(電話：02-2737-

7590~7592)。 

 


